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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申論題：第一題以「人格權」為命題對象，並特別針對不成文為判例所肯認的「居住安寧權」。整體而言，試

題尚稱單純，考生只要知道「居住安寧權」為最高法院肯認的一般「人格權」之一，並掌握我國民法

下對於「人格權」之基礎保護法制(即「保護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可迎刃而解，相信

大部分考生均可確實掌握本題基本的答題關鍵。 
第二題以「特留分」之計算為命題對象，並以簡單的繼承關係設例，考題的重點旨在測試考生計算

「特留分」的基本功力，除此之外並無太困難的議題牽涉在內。因此考生只須依民法一一二三條計算

相關繼承人之「特留分」，即可逐一得出正確的遺產分配方式，相信對於大部分考生而言，答出本題

正解亦非難事。 
測驗題：測驗題基本上均無太艱難之考題，多半均屬基本觀念題。惟若干題目與去年民法大幅度的翻修有關，

包括物權編擔保物權制度的修正、親屬編婚姻要件、父母子女以及收養制度的翻新、繼承編繼承制度

的改革。若干考題雖不必然直接以修正條文為命題對象，但是均與翻修的制度有所牽連，因此在準備

考試上，建議除了掌握修正條文的內容之外，也要一併了解修正條文週邊的相關法制與學說討論。 
 

甲、申論題部份： 

一、 甲住在一棟公寓，飼養一隻小狗，寵愛有加。因小狗經常日夜吼叫，以致甲的鄰居乙長期飽受

小狗吼叫之苦，不但不能維持居家生活寧靜品質，甚至有時深夜難以入睡。某日，乙終於無法

再忍受，乃出面請求甲必須採取適當有效措施，以制止小狗吼叫現象，並請求甲必須支付一筆

金錢，以賠償其長期飽受小狗吼叫所受之精神痛苦。針對乙的請求，甲則以小狗吼叫只是生活

上的不便或不適，乙並未因小狗長期吼叫而罹患任何生理或心理疾病為由，拒絕乙的請求。請

問乙的請求，有無理由？（25分） 

答： 
乙之請求有理由： 

(一)乙之居住安寧權受到侵害：我國民法自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五日修正後，對於人格權之保護已益臻完整。人

格權之保護，依現行民法規定，被害人可分別依民法十八條第一項取得保護請求權排除並防止侵害，並依

民法侵權責任之相關規範取得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填補侵害所造成之損害。本案當中，乙雖尚無任何生理及

心理疾病，而未受有身體權或健康權之侵害，惟依最高法院九十二年台上字第一六四號判例：「於他人居

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不法侵害他人居住安寧之人格利益」，已肯認居住

安寧權為人格權之一種，而應受現行民法人格權保護法制之保護。本案中，甲之小狗日夜吼叫造成乙居家

生活寧靜品質之破壞，甚至不能入睡，應認已構成乙居住環境安寧權之侵害。 
(二)乙得依民法十八條第一項請求甲採取有效措施制止小狗吼叫：依民法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人格權受侵害

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乙之人格權即居住安寧權受有侵害，已如前述，故乙得請求法院命加害人

採取一定方式以除去該侵害，是故乙應得依本項規定請求甲採取有效措施制止小狗吼叫。 
(三)乙得依民法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一九五條第一項請求甲就其精神痛苦賠償慰撫金：依民法十八條第二項

之規定，人格權被侵害時，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金。居住安寧權為人格權

之一種，其侵害構成權利之侵害，被害人自得依民法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於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時，主

張侵權責任損害賠償請求權，復依民法一九五條第一項之規定「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金額」。本案當中，乙所受侵害者為居住安寧權，其雖非該項所列之特別人格權之一種，惟其既已

為最高法院九十二年台上字第一六四號判例肯認為一般人格權之一種，自屬本項所稱之「其他人格法

益」，故依民法一九五條第一項及上開判例見解，於侵害情節重大時，被害人自得請求相當之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即慰撫金。本案乙已因甲小狗之吼叫而無法入睡至難以忍受之地步，應認已至侵害情節重大之程

度，故乙應得依民法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一九五條第一項請求甲就其精神痛苦賠償慰撫金。 
綜上所述，乙之請求有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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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男乙女結婚後生有兩個男孩A、B及三個女兒C、D、E。甲死亡時，乙未死，甲留下遺產三千萬 

元，並留下自書遺囑表示所有財產由兩個男孩A、B繼承。請問，甲的遺產如何繼承？（25分） 

答: 
甲之遺產應由A、B各繼承五百萬元；乙、C、D、E各繼承二百五十萬元： 

(一)甲之繼承人為乙、A、B、C、D、E共六人：乙為甲之配偶，依民法一一四四條有繼承權；A、B、C、D、

E為甲之子女，為甲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一一三八條第一款亦有繼承權，故乙、A、B、C、D、E為

甲遺產之繼承人，且依民法一一四四條第一款其應繼分為各六分之一。 
(二)我國民法繼承制度固承認遺囑自由原則，允許被繼承人以遺囑分配其遺產，惟依民法一一八七條被繼承人

之遺囑自由原則須以不侵害繼承人之特留分為前提，故民法對於繼承人設有特留分之保護。甲之遺囑將遺

產僅分配於A、B二人，對其他繼承人之特留分可能有所影響，故應調整其遺囑之內容。 
(三)依民法一一二三條第一款及第三款，直系血親卑親屬及配偶之特留分，為其應繼分之二分之一，是故乙、

C、D、E之特留分為十二分之一之遺產，亦即五百萬元。甲之遺產扣除上開特留分後，餘有一千萬元，再

由受遺贈人依平均分受之，故A、B各可受有遺贈五百萬元。 
綜上所述，甲之遺產應由A、B各繼承五百萬元；乙、C、D、E各繼承二百五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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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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